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兼任教師是否具本職切結書 (115.05.14)
	基本資料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

年月日
	西元年/月/日
/   /

	
	聯絡地址
	  縣(市)    區(鄉、鎮)      路    段    弄    號    樓

	
	聯絡方式
	電話：（公）：           （宅）：             （行動）：
（電子郵件）：

	本校兼課情形
	系科別
	
	· 學院
· 高職以下
	兼任

職稱
	
	聘期
	　　學年度第　學期

	
	
	
	· 
	
	
	
	自　年　月　日

至　年　月　日

	
	教授科目(一)
	
	教授科目(二)
	

	
	每週上課時數
	
	每週上課時數
	

	
	合計時數
	

	※□本人目前有本職，即具有以下身分之一：

本職服務機關學校及單位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本職職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一、軍人保險身分者。

□二、公教人員保險身分者。

□三、農民健康保險身分者。

□四、勞工保險身分之下列全部時間工作者：

  (一)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：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。

  (二)非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：

    1、公、民營事業、機構之全部時間受雇者。

    2、雇主或自營業主。

    3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。

□五、已依相關退休（職、伍）法規，支（兼）領退休（職、伍）給與者。
※□本人未具本職。


	說明
	一、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：「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，應經服務機關（構）同意；機關（構）首長應經上級機關（構）同意。」另教育部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(八五)人(一)字第八五二二八二一號函規定：「各校聘請他校教師為兼任教師時，應先徵得原校同意。」

二、各單位擬聘兼任教師無論是否有本職，均請其填具本切結或同意書後妥為保存，並據以填具擬聘兼任教師名冊。

	本人切結
	填具本表如有不實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

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附件3








